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3年度司促字第9331號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債  務  人  李語涵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12,530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

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並賠

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

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

  ㈠債務人李語涵於民國101年03月08日向聲請人請領國際信用

卡使用，依約相對人即得於特約商店記帳消費，惟各月消費

款應依聲請人寄送之信用卡消費明細月結單所訂之日期及方

式繳付帳款予聲請人，如逾期未付即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

遲延利息，並按月計付逾期一期當月收取違約金參佰元，連

續逾期二期當月計收逾期違約金肆佰元，連續逾期三期當月

計收收逾期違約金伍佰元，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三

期之違約金。

  ㈡查相對人自請領上述國際信用卡消費使用後，消費記帳合計

新臺幣12,530元整不為繳納，依約除應給付上項消費款外，

另應給付利息及違約金，履經催討均置之不理。依上開約

定，本件借款應視全部到期。茲為免判決程序之繁雜起見，

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O八條之規定。狀請鈞院鑑核，賜准予

發給支付命令，以保權益。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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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司法事務官  高于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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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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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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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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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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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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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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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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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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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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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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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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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3年度司促字第9331號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債  務  人  李語涵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12,530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
  ㈠債務人李語涵於民國101年03月08日向聲請人請領國際信用卡使用，依約相對人即得於特約商店記帳消費，惟各月消費款應依聲請人寄送之信用卡消費明細月結單所訂之日期及方式繳付帳款予聲請人，如逾期未付即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遲延利息，並按月計付逾期一期當月收取違約金參佰元，連續逾期二期當月計收逾期違約金肆佰元，連續逾期三期當月計收收逾期違約金伍佰元，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三期之違約金。
  ㈡查相對人自請領上述國際信用卡消費使用後，消費記帳合計新臺幣12,530元整不為繳納，依約除應給付上項消費款外，另應給付利息及違約金，履經催討均置之不理。依上開約定，本件借款應視全部到期。茲為免判決程序之繁雜起見，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O八條之規定。狀請鈞院鑑核，賜准予發給支付命令，以保權益。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司法事務官  高于晴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支付命令
113年度司促字第9331號
債  權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債  務  人  李語涵  


一、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12,530元，及自民國113年7月
    30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15計算之利息，並賠
    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
    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異議。
二、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
  ㈠債務人李語涵於民國101年03月08日向聲請人請領國際信用卡
    使用，依約相對人即得於特約商店記帳消費，惟各月消費款
    應依聲請人寄送之信用卡消費明細月結單所訂之日期及方式
    繳付帳款予聲請人，如逾期未付即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遲
    延利息，並按月計付逾期一期當月收取違約金參佰元，連續
    逾期二期當月計收逾期違約金肆佰元，連續逾期三期當月計
    收收逾期違約金伍佰元，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三期
    之違約金。
  ㈡查相對人自請領上述國際信用卡消費使用後，消費記帳合計
    新臺幣12,530元整不為繳納，依約除應給付上項消費款外，
    另應給付利息及違約金，履經催討均置之不理。依上開約定
    ，本件借款應視全部到期。茲為免判決程序之繁雜起見，特
    依民事訴訟法第五O八條之規定。狀請鈞院鑑核，賜准予發
    給支付命令，以保權益。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
    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司法事務官  高于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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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債務人李語涵於民國101年03月08日向聲請人請領國際信用卡使用，依約相對人即得於特約商店記帳消費，惟各月消費款應依聲請人寄送之信用卡消費明細月結單所訂之日期及方式繳付帳款予聲請人，如逾期未付即按年息百分之15計算之遲延利息，並按月計付逾期一期當月收取違約金參佰元，連續逾期二期當月計收逾期違約金肆佰元，連續逾期三期當月計收收逾期違約金伍佰元，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三期之違約金。
  ㈡查相對人自請領上述國際信用卡消費使用後，消費記帳合計新臺幣12,530元整不為繳納，依約除應給付上項消費款外，另應給付利息及違約金，履經催討均置之不理。依上開約定，本件借款應視全部到期。茲為免判決程序之繁雜起見，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O八條之規定。狀請鈞院鑑核，賜准予發給支付命令，以保權益。
三、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司法事務官  高于晴





